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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 

2018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23 日 

议程项目 3 

  人权理事会 2018 年 3 月 22 日通过的决议 

 37/7. 通过透明、负责、高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促进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两公约和其他有关国际人权文书， 

重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重要意义， 

回顾联合国所有有关决议，包括人权理事会关于善治和反腐的各项决议， 

又回顾《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第六届会议通过的题为“应用最佳做法

和技术创新促进透明、负责而高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从而预防腐败”的第 6/8 号

决议， 

还重申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通过的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 号决议，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 16，其中鼓励会员国创建

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

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回顾大会 2015 年 7 月 27 日关于《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

巴行动议程》的第 69/313 号决议，该《行动议程》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组成部分， 

注意到促进善治政策并帮助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边平台和公私伙伴关系

机制的重要性，如“开放式政府伙伴关系”，其目标是促进透明度、赋予公民权

力、打击腐败并利用新技术加强治理， 

 联 合 国 A/HRC/RES/37/7 
 

 

大  会 Distr.: General 

9 April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A/HRC/RES/37/7 

2 GE.18-05516 

回顾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公共服务作为善治必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和

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的报告1， 

确认一支恪守效率、才干、忠诚、便民、不歧视之最高标准的专业、负责和

透明的公务员队伍是善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

十五条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权在一般平等条件下参加本国的公务，不受《公约》

第二条所述的任何种类的不合理限制或区分， 

承认促进和保护人权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辅相成； 

关注腐败普遍对享有人权的不良影响，确认腐败是有效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

本自由的障碍之一， 

承认按照公民的需求和反馈提供不歧视、高效、便民、负责和透明的公共服

务是在公共部门建立反腐败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有助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及

落实《2030 年议程》， 

着重指出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更多地应用技术创新和电子服务能通过提高透明

度和问责在减少腐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且能改善便于公众获取有关预防和打

击腐败的信息所需的环境和工具， 

强调各国政府在有效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制定公共政策和提供符合国家需要

和优先目标的公共服务，包括由多方利益攸关方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

以按照大会 2014 年 12 月 19 日题为“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的第 69/204 号

决议的规定，支持国家发展努力， 

承认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设计、提供和促进透明、负责和高效的公

共服务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强调需要将透明、负责和高效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纳入地方、国家和区域发

展计划， 

重点指出，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的一项关键组成部分，提供相关信息非

常重要；强调正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所规定的那样，必

须尊重、促进和保护表达自由，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 

指出每个人，包括居住在一国偏远地区的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获得简单和

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包括通过在线和移动服务以及电子应用程序获得公

共服务， 

认识到必须持续地对公共服务进行质量控制，以确保问责， 

确认需要按照共同商定的条件在各个级别自愿交流关于高效、透明和负责地

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成功的国家做法的相关信息、经验、知识和技术， 

注意到多部门区域和国家公共卓越中心对审议公共服务创新趋势和应用、加

强以证据为基础的机构和同侪学习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1 A/HRC/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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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认政府作为服务提供方以及包括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在内的其他所

有利益攸关方在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方面以及可能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亚

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方面的重要作用； 

2. 赞赏地注意到各国在提供公共服务时运用创新方法，尤其是科学技术

创新成果，确保所有人最充分地获得公共服务并努力将腐败风险减至最低限度； 

3. 强调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必须做到高效、负责和不歧视；为此鼓励在

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努力加强国家统计局和数据系统的能力； 

4. 鼓励具有公共服务有效提供模式的国家通过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框

架，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分享最佳做法；呼吁所有国家考虑到其他国

家的最佳做法酌情建立一个透明、负责和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 

5. 欢迎各国通过举办区域和国际活动将提供公共服务作为人权与善治专

题的一个方面加以推进的举措； 

6. 鼓励国际合作和国家努力，包括加强能力建设和公务员培训，以涵盖

公共服务中的人权、法治和善治等各个领域；并鼓励提供技术援助，如按照共同

商定的条件自愿交流知识和技术； 

7. 着重指出联合国公共服务奖的重要作用，认为这是联合国系统对优秀

的公共服务最突出的国际认可，这一奖项有助于发现和推广公共行政方面的创新

和新概念，将腐败风险减至最低限度；鼓励联合国实体和其他国际组织继续推动

和奖励这种倡议并加以推广； 

8. 赞赏地注意到 6 月 23 日举行的赞美公共服务对社区的价值和美德的

“联合国公共服务日”；强调公共服务在发展进程中的贡献；认可公务员的工

作；鼓励年轻人在公共部门谋求职业发展，并鼓励各国在这个日子举办特别活

动； 

9.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每年 6 月的人权理事会届会上纪念“联

合国公共服务日”，以期提高对提供公共服务的人权层面的认识。 

2018 年 3 月 22 日  

第 53 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